
 

 

監察院彈劾案審查決定書 
114 年劾字第 15 號彈劾案  

提  案  
委  員 王美玉、高涌誠 

被  付 
彈劾人 李伯道：懲戒法院前院長，特任。 

案  由 

懲戒法院前院長李伯道於院長任內，對於甲女請假、蒸便當及

洗便當盒、無法及時提供電話號碼、和同事說話等事項，及對

於乙女請假、處理院長室換氣密窗、職務宿舍噪音等事項，予

以苛刻要求或任意責罵，構成職場霸凌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決  定 

一、李伯道，彈劾成立。 
二、投票表決結果： 

李伯道：成立 12 票，不成立 0 票。 
三、依監察法第 14 條規定急速救濟之處理：無。 
四、依監察法第 15 條規定涉及刑事或軍法者，除向懲戒法院提

出外，並應逕送各該管司法或軍法機關依法辦理：無。 
 

投票表決結

果委員名單 
詳附件 

移  送  
機  關 懲戒法院 

審  查  
委  員 

陳景峻、葉宜津、林郁容、郭文東（迴避）1、紀惠容、王榮璋、 
蘇麗瓊、浦忠成、張菊芳、葉大華、范巽綠、賴鼎銘、林盛豐 

主  席 陳景峻 審查會

日  期 114 年 5 月 13 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依監察院辦理糾舉彈劾案件注意事項第 6 點第 3 項規定，糾彈案之審查委員如有依法令應行迴避之情形，應於

接到糾彈案文等有關資料後，儘速以書面敘明理由，申請迴避，逕行陳報院長決定之。 



 

 

監察院 114 年劾字第 15 號彈劾案 

投票表決結果之委員名單 

被  付 
彈劾人 

決  定 票  數 委  員  姓  名 

李伯道 

成  立 12 

陳景峻、葉宜津、林郁容 

紀惠容、王榮璋、蘇麗瓊 

浦忠成、張菊芳、葉大華 

范巽綠、賴鼎銘、林盛豐 

不成立 0  

 

附件 


